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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确认不侵权之诉 

作者：王其文丨曾涛 

一、引言 

确认不侵权之诉是知识产权制度上对被控侵权者利益的救济手段之一。在当前知识产权强保护的时代

背景下，越来越多的权利人采取法律手段维护自身的权益，而这其中也不可避免会存在一些权利滥用的情

况。因此，确认不侵权之诉作为一种有效反制权利滥用的手段也愈发受到重视。本文希望能基于对近年来一

些相关案例的分析，以对确认不侵权之诉有更清楚的理解。 

二、案例介绍 

案例：某某公司（下称 A公司）、某某有限公司（下称 B公司）与某某（苏州）有限公司（下称 C公

司）确认不侵害专利权纠纷案〔（2019）最高法知民终 5 号〕。 

案情大事记： 

2018 年 5 月 24 日，苏州市知识产权局受理了 C 公司提交的 B 公司侵犯其专利权的纠纷处理请求。 

2018 年 9 月 24 日，A 公司向 C 公司邮寄催告函，催告函中记载 C 公司提起的专利侵权行政投诉中声

称的 B 公司使用的 A 公司的产品涉嫌侵犯了 C 公司专利权，C 公司的行政投诉使得 A 公司和其中国客户的

生产经营处于极为不稳定状态，因此要求 C 公司撤回行政投诉或依法提起侵权诉讼。 

2018 年 9 月 26 日，C 公司签收催告函。 

2018 年 9 月 30 日，C 公司向 A 公司回函称其将会毫不迟疑地提起针对任何包括 B 公司和 A 公司在内

的侵权者的诉讼或行政投诉。 

2018 年 10 月 19 日，C 公司向一审法院递交起诉 A 公司和 B 公司侵犯其涉案专利权的专利侵权材料。 

2018 年 11 月 7 日，一审法院立案受理了该专利侵权诉讼，案号为（2018）苏 05 民初 1459 号。 

2018 年 10 月 29 日，A 公司和 B 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了确认不侵权之诉的诉讼材料。 

2018 年 11 月 7 日，一审法院立案受理该确认不侵权诉讼，案号为（2018）苏 05 民初 145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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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2 月 11 日，一审法院裁定驳回 A 公司、B 公司的起诉1。原告不服，提起上诉。 

2019 年 6 月 12 日，最高人民法院裁定对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予以纠正，同时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2。 

三、案件分析 

在上述案例中，笔者认为有两个值得分析和思考的地方： 

（一） 提起专利侵权纠纷处理请求是否构成专利法意义上的侵权警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专利法司法

解释”）第十八条对确认不侵权之诉的前置条件做了明确规定，主要包括： 

1. 权利人向他人发出侵犯专利权的警告； 

2. 被警告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经书面催告权利人行使诉权； 

3. 自权利人收到该书面催告之日起一个月内或者自书面催告发出之日起二个月内，权利人不撤回警

告也不提起诉讼3。 

一审法院认为，对于 C 公司提起的专利侵权纠纷处理请求，A 公司和 B 公司可以通过该行政程序

确定其是否构成侵权，因此这种提起专利侵权纠纷处理的行为与专利法司法解释第十八条所称的“侵

权警告”有本质区别。但是，最高法院却在二审中对上述认定予以纠正，其认为 A 公司并非该专利侵

权纠纷处理这一行政程序的被请求人，没有参与到该行政处理程序中的机会，无法在该行政处理程序中

主张相应权利，而且该行政处理程序对于被控侵权设备的生产者 A 公司的生产和经营的影响是客观存

在的。因此，对于 A 公司而言，应当将 C 公司提起的专利侵权纠纷处理请求认定为属于专利法司法解

释第十八条所称的对于 A 公司的“侵权警告”4。 

笔者认为，“侵权警告”应该从实质上理解为一种非诉形式的维权行为，是权利人为了维护自己的

专利权免受侵犯，而向特定或不特定对象传达其涉嫌侵犯专利权的警示行为。这种非诉形式的维权行为

不是诉讼行为，不具有司法裁判效力，但是又会使对方的生产、经营或名誉遭受影响，从而陷入一种不

确定的状态，也就是法律上的不安状态。因此，在“侵权警告”的认定上，应当围绕以下两点进行： 

1. 权利人的维权行为是否为非诉形式的警示行为； 

2. 权利人的警示行为是否会使对方造成法律上的不安状态。 

只要满足以上两点，就应该认定符合上述专利法司法解释第十八条所称的“侵权警告”。这种非诉

形式的警示行为的表现形式既可以是警告函、公开信之类，也可以是向行政主管部门投诉这样的行政救

 
1 （2018）苏 05 民初 1453 号民事裁定书。 

2 （2019）最高法知民终 5 号民事裁定书。 

3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9〕21 号）第十八条 权利人向他人发

出侵犯专利权的警告，被警告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经书面催告权利人行使诉权，自权利人收到该书面催告之日起一个月内或

者自书面催告发出之日起二个月内，权利人不撤回警告也不提起诉讼，被警告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请求确认

其行为不侵犯专利权的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4 同脚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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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行为。 

例如，在某件确认不侵害专利权纠纷案中〔（2014）湘高法民三终字第 51 号〕，权利人并未直接向

潜在侵权人发出侵权警告函，而是向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提出异议，由国家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向潜在侵权人转达了权利人的异议。这种向行业主管机关提出异议同样是权

利人作出的维权意思表示的行为，且该意思表示也传达给了潜在侵权对象，客观上也会给潜在侵权对象

造成可能侵权的不安状态，那么这种向行业主管机关提出异议也应视为是权利人向潜在侵权人发出了

侵犯专利权的警告5。 

回到本案中，权利人 C 公司向苏州市知识产权局提起专利侵权纠纷处理请求是一个具有维权意思

表示的非诉行为，这个行为对被控侵权人以及利害关系人所带来的不安状态也是客观存在的，因此应当

被认定为属于专利法司法解释第十八条所称的“侵权警告”。一审法院认为 A 公司能够在行政处理程

序中主张相应权利，因此不能将权利人提起专利侵权纠纷处理请求视为对 A 公司的“侵权警告”的认

定，实际上是将“侵权警告”的认定与后续的救济手段强行绑定在一起，这显然是不合适的。甚至于，

二审法院所认定的由于 A 公司不能以当事人身份参与行政处理程序，无法主张权利，因而可以将权利

人提起专利侵权纠纷处理请求视为对 A 公司的“侵权警告”的理由同样是有失偏颇的，因为这个表述

的逻辑本质上与一审法院的评述逻辑趋同。这样的认定方式实际上是对“侵权警告”做了限缩解释，认

为只有没有其他救济途径的侵权警告才可以视为确认不侵权之诉的前置条件所规定的“侵权警告”，

这对于被控侵权人或利害关系人是显失公平的。 

此外，“侵权警告”也只是提起确认不侵权之诉的前置条件之一，不宜对此行为的认定做过多的缩

限，甚至于否定被控侵权人或利害关系人提起确认不侵权之诉的权利。 

（二） 专利行政保护能否否定确认不侵权之诉的诉权 

专利侵权诉讼与专利行政保护的竞合关系已经有很多学者和法律工作者做了深入的研究，那么确

认不侵权之诉与专利行政保护之间又存在怎样的竞合关系呢？例如，本案中的 B 公司作为行政处理程

序的相对人，其是否有权提起确认不侵权之诉呢？ 

从本案一审和二审的裁判观点来看，当前的司法实践认为，确认不侵权之诉的制度本意是为了给无

法摆脱不安状态的被控侵权人或利害关系人一个法律救济的途径，而如果当事人能够在行政处理程序

中主张自己的权利，就有摆脱不安状态的途径，那么就不存在提起确认不侵权之诉的正当性和必要性。

对于这一观点，笔者持有不同看法。 

当下我国的知识产权制度保护提供了司法保护和行政保护两种公力救济途径。对于侵权行为，权利

人可以自主选择向司法机关或行政部门提起救济。在《专利行政执法办法》（2015 修正）第十条有如下

规定：请求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处理专利侵权纠纷的，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请求人是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 

（二）有明确的被请求人； 

（三）有明确的请求事项和具体事实、理由； 

（四）属于受案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的受案和管辖范围； 

 
5 （2014）湘高法民三终字第 51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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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当事人没有就该专利侵权纠纷向人民法院起诉6。 

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2020 修正）中第十九条规定：

“人民法院受理的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已经过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作出侵权或者不侵权认定的，人民

法院仍应当就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进行全面审查7。” 

以上规定表明，当事人只有在没有起诉或其他约定的情况下，才能向行政部门寻求救济，而在行政

部门对相关行为进行处理后，当事人仍可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并且民事诉讼不受行政处理结果的

影响，人民法院仍应当对案件事实进行全面审查。可见在专利侵权纠纷中，行政保护实际上是对司法保

护的一种补充，是法律授权行政机关介入民事纠纷，为权利人提供一种兼顾公平与效率的救济手段。从

法律地位和保护效力上来讲，行政保护是要让位于司法保护的，这进一步确认了司法审判在专利侵权纠

纷中扮演“终局者”和“兜底”的角色。 

那么确认不侵权诉讼中，如何来确定司法保护与行政保护的竞合问题呢？根据已被相关司法解释

代替而废止的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关于某生物工程实业公司与某保健品有限公司请求确认不侵犯专

利权纠纷案的批复》8的指示，涉及同一事实的确认不侵犯专利权诉讼和专利侵权诉讼，是当事人双方

依照民事诉讼法为保护自己的权益在纠纷发生过程的不同阶段分别提起的诉讼，均属独立的诉讼。最高

人民法院的这一批复意见肯定了确认不侵权之诉具有与侵权诉讼一样的独立地位，二者分别具有不同

的诉的利益。那么在涉及司法保护和行政保护的竞合问题上，笔者认为也应该以同样的尺度去评判，即

被控侵权人或利害关系人既可以选择在行政处理程序中主张自己的权益，也有权保留向法院提起确认

不侵权之诉的权利。这是因为行政处理程序做出的行政裁决并不具备终局性，并不能从根本上明确权利

人和被控侵权人或利害关系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因而，被控侵权人或利害关系人出于尽快摆脱不安状态

的本意，在符合起诉条件的前提下，选择直接向人民法院请求确认不侵权是具有正当性和必要性的，这

与确认不侵权诉讼的制度本意也是相符的。 

综上所述，专利行政保护只是化解专利侵权纠纷的多种途径中的一种，并不是、也不应该是唯一的、必

选的手段，其无法取代司法保护的作用和地位，也无法否定当事人提起确认不侵权之诉的权利。 

四、结束语 

确认不侵权诉讼制度能够平衡专利侵权纠纷中双方的法律地位，能够避免权利滥用，尽快厘清侵权事

实、明确双方的法律关系，避免不安状态给当事人造成的损失，在司法实践中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对于提

起确认不侵权诉讼的条件的认定，应当多一分谨慎，维护当事人的诉讼权利，筑牢司法保护屏障，贯彻确认

不侵权诉讼制度设计的初衷。 

 

 
6 《专利行政执法办法》（2015 修正）第十条 请求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处理专利侵权纠纷的，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请求

人是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二）有明确的被请求人；（三）有明确的请求事项和具体事实、理由；（四）属于受案管理

专利工作的部门的受案和管辖范围；（五）当事人没有就该专利侵权纠纷向人民法院起诉。 

7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2020 修正）第十九条 人民法院受理的侵犯专利权纠纷

案件，已经过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作出侵权或者不侵权认定的，人民法院仍应当就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进行全面审查。 

8 《关于某生物工程实业公司与某保健品有限公司请求确认不侵犯专利权纠纷案的批复》〔（2001）民三他字第 4 号〕（已被《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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